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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 

驳回行政复议请求决定书 
 

穗府行复〔2024〕646号 

 

申请人：马 X德。 

申请人：冯 X 辉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。 

地址：广州市白云区广园中路 238 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潘志军，职务：区长。 

 

申请人马 X德、冯 X 辉认为被申请人白云区人民政府（以

下简称白云区政府）不履行补偿安置法定职责，向本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，现已审查

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确认被申请人作出征收申请人房屋和收回国有土地补偿的

不履行法定职责、乱作为、事实行为违法。 

申请人称： 

申请人马 X德、冯 X 辉是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田心村 XX 花园

的房屋产权人之一，多次请求被申请人白云区政府履行补偿安

置法定职责，对申请人房屋进行补偿审批、评估、给付，并归

还房屋和土地使用权权益，但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补偿职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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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将相应职责转由市场主体承担，属于行政不作为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一、申请人申请复议的事项，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。

2013 年 7 月 26 日，广州市“三旧”改造工作办公室作出《关

于田心村城中村改造方案的批复》（穗旧改复〔2013〕9号），

明确采取“自主改造、协议出让”的方式对田心村实施全面改

造。《白云区田心村“城中村”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》第一

条规定“城中村改造遵循‘政府主导、村为主体’原则，采取

自主改造模式实施改造，即改造主体为田心村全部集体土地所

有者广州市同溢实业有限公司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被申请人白

云区政府不是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主体以及拆迁补偿安置款

的支付部门，也不是改造主体，没有实施征收申请人房屋和收

回国有土地补偿的行为，且申请人并未向被申请人提出过履行

法定职责的请求，因此，被申请人不存在侵犯申请人合法权益

的行政行为，申请人以“确认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作出征收

马 X 德、冯 X辉房屋和收回国有土地补偿的不履行法定职责、

乱作为、事实违法”为复议请求提出的行政复议事项，不属于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规定的行政复议受案范围。二、

被申请人统筹推进田心村改造工作程序合法，符合法律规定，

已履行相关职责。根据广州市“三旧”改造工作办公室《关于

田心村城中村改造方案的批复》，被申请人作为责任主体，统

筹推进田心村改造工作的要求，被申请人认真细致依法依规做

好审批决策，指导和推进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城中村改造方案

等重大事项的表决，并指导同溢公司严格按经民主表决和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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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的《白云区田心村“城中村”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》履

行拆迁补偿安置等工作，因此被申请人对城中村改造工作依法

统筹和组织实施，程序合法，已履行相关职责。申请人多次向

同德街道办、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白云区分局提出信访事

项，相应部门也就申请人反映的问题作出解释沟通。三、申请

人未能与田心村改造项目的改造主体达成协议，导致拆迁补偿

安置工作无法推进。根据《关于田心村城中村改造方案的批复》

第三点、《白云区田心村“城中村”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》

第一条的规定，田心村改造项目以自主改造、协议出让方式实

施改造，但申请人一直未能与改造主体达成协议，才导致其案

涉房产拆迁补偿工作无法推进。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并不存在

未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，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法定受

理条件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 

本府查明： 

2013 年 7 月 26 日，原广州市“三旧”改造工作办公室作

出《关于田心村城中村改造方案的批复》（穗旧改复〔2013〕9

号），明确对田心村范围（西临西槎路，北靠环城高速，东南

面环同德涌）采取全面改造模式，其中村属集体用地以村（经

济联社）为改造主体，采取“自主改造、协议出让”方式实施

改造；非村属国有用地按公益征收标准补偿后一并纳入改造范

围。 

2014 年 1月，广州市田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作出《白云区

田心村“城中村”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》，明确田心村改造

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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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案证据显示，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同德田心 XX 东街

25 号之六 101 房的房屋产权人为岑 X 霞，该房屋所在土地使用

权性质为国家所有，建基面积为 82.3平方米，建筑面积为 49.02

平方米，其中套内建筑面积为 42.73 平方米。2016 年 11 月 11

日，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就冯 X 丽、冯 X 明、冯 X 玉与冯 X

辉继承权纠纷作出《民事调解书》[（2016）粤 0111民初 13784

号]，载明冯 X丽与岑 X霞是夫妻关系，两人生育三子女，分别

为冯 X明、冯 X玉、冯 X辉。岑 X霞于 2015 年 3月 22 日去世，

其名下的广州市白云区同德街田心路 XXX 号 102房房产，经继

承人协商一致，由冯 X辉全部继承，冯 X 丽、冯 X 明、冯 X 玉

放弃该房产的继承。 

在案证据显示，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同德田心路 XX 东街 30

号 101房的房屋产权人为马 X德和刘 X花，其中马 X 德占 15%，

刘 X 花占 85%，该房屋所在土地性质和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、房屋（构筑物）所有权。 

2024 年 2 月 23 日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白云区政府未履

行补偿安置法定职责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2024 年 2 月 26

日，本府予以受理。2024 年 4 月 23 日，申请人向本府提交书

面意见，并由本府组织申请人当面听取意见，当面听取意见程

序中，申请人要求本府调取穗府函〔2014〕27号文、《白云区

田心村“城中村”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》原件以及被申请人

组织现场调解会议记录等证据，并要求将《关于深入推进城镇

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国土资发〔2016〕147

号）作为本案审查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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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认为： 

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是否具有补偿安置职

责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：“行

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。对

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：（一）有明确

的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；（二）申请人与被申请

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；（三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

求和理由；（四）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；（五）属于本法规

定的行政复议范围；（六）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；（七）行

政复议机关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

申请，并且人民法院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起的

行政诉讼。”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据：（一）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，

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的证据，但是被申请人应

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申请人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的

除外；……”第六十九条规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

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发现被申请人

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，决定驳

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” 

根据上述规定，申请人提出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

行政复议申请应具备以下条件：第一，申请人要求履行法定职

责的行政机关具有相应法定职责，该条件构成履行法定职责类

行政复议申请的前提；第二，申请人曾向行政机关提出过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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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职责申请，并且行政机关明确拒绝或者逾期不答复，行政

机关应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除外；第三，申请人与其所申

请履行法定职责的事项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，行政机关

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影响申请人合法权益；第四，行政机关

具有履行相应法定职责的可能性。 

基于以上分析，职权法定原则是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

行职责的基本原则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复议要

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，应以被申请人负有相应的法定职责

为前提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五十八条规定，为

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以及其他公共利益需要确需使用

土地的，由有关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原批准用地的人

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

权，并对土地使用权人给予适当补偿。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

与补偿条例》第八条、第十七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规定，

为公共利益需要，确需征收房屋的，由市、县人民政府作出房

屋征收决定，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、县级人民政府负有对房

屋征收范围内的被征收人进行补偿的义务。换言之，无论是因

公共利益需要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还是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，

只有对被征收人房屋作出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或征收决

定，行政机关才具有相应的补偿安置职责。本案中，案涉行政

争议系因“田心村”旧村改造项目引发，申请人房屋所在土地

属于国有土地性质，申请人虽然多次以其享有涉案房屋合法权

益，通过信访途径要求被申请人履行补偿安置职责，但根据被

申请人答复意见，截至申请人提出涉案行政复议申请之日，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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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并未针对涉案房屋作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，未作

出批准收回涉案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行为，涉案房屋亦未被强

制拆除。据此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不具有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，

申请人提出要求被申请人对其履行补偿安置职责的复议请求，

依法应予驳回。 

关于申请人书面要求以听证方式审理的问题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五十条规定，行政复议机构审理重

大、疑难、复杂的行政复议案件，应当组织听证。申请人请求

听证的，行政复议机构可以组织听证。本案审查对象为白云区

政府是否存在申请人所述的不履行补偿安置职责情形，案件事

实清楚，不符合重大、疑难、复杂情形，本案审查可以通过听

取意见方式进行，本府已组织当面听取意见，保障了申请人知

情权和参与权。 

关于申请人要求调取调取穗府函〔2014〕27 号文、《白云

区田心村“城中村”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》原件以及被申请

人组织现场调解会议记录等证据问题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复议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：“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行政

行为的合法性、适当性负有举证责任。”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

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，查阅、

复制、调取有关文件和资料，向有关人员询问。”根据上述规

定，行政复议案件审查过程中，行政复议机关有权调查取证，

调查取证目的主要是为查清案件事实分歧，核查清楚证据材料，

确保行政复议案件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在

法定期限内就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事项进行答复、举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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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被申请人未曾对申请人房屋作出强制征收以及对房屋所在

土地作出强制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行为，并就案件争议背景情

况作举证、说明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

未履行补偿安置职责，请求被申请人对其房屋进行评估、补偿，

在申请行政复议以及听取意见过程中，申请人虽然提出涉案房

屋所在土地规划条件已被调整，但规划条件的调整并不代表征

收决定或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决定已经作出，其申请调查取证

的内容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，不符合调查取证的条件。 

关于申请人要求将《关于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

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国土资发〔2016〕147 号）作为本案审

查依据的问题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七条第

一款规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审理行政复

议案件。”申请人列举的上述文件效力位阶属于部门工作文件，

且该文件内容与申请人请求并不存在关联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，

本府对申请人提出的意见不予采纳。 

本府决定：      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的规定，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驳回行政复议请求

决定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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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


